
私募基金行业发展的法治化图景

陈　 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快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伴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基金行业作为资本市场投资端的

重要力量，在促进创新资本形成、提升直接融资比重、满足居民财富管理需求等方面，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然而，我国基金行业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

决的突出问题，尤其是私募基金领域，诸如以“私募基金”之名行非法集资活动之实以

及虚假投资、侵占挪用基金财产等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等现象，积聚了较大的市

场风险，对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相当隐患。为了将私募基金活动纳入法治

化、规范化轨道进行监管，《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近

日正式发布。作为我国专门规范私募投资基金行业的首部行政法规，《条例》的颁行，

既是针对我国长期以来私募基金监管行政法规层面依据不足而做出的积极回应，也

是从顶层设计和市场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为私募基金行业发展提供了透明规范、可持

续的政策环境和制度基础。参照行业治理的结构要素，总体而言，《条例》从统筹协

调、全面规范、差异监管三个维度系统展示了我国私募基金行业发展的法治化图景。

一、统 筹 协 调

从我国基金行业制度规范的演进脉络考察，尽管股权基金与证券基金以及私募、

公募的区分都只是基金项下的基本分类，具有统一规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我国

２００３年《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基金管理公司公开募集的、投资于证券市场的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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